
2014年武汉工商学院第十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
武汉工商学院

二、承办与协办单位：

承办：公共与基础课部
协办：校学生工作部、校团委、校工会
三、竞赛日期、地点：

2014年11月6、7日在武汉工商学院田径场举行

四、参赛单位：
1．学生：以二级学院为单位。
2．教工：以二级学院、各部门为单位
四、竞赛分组：

1．学生组：学生男子组，学生女子组。

2．教工组：见工会另行通知。
五、竞赛项目：

1．学生组：（男生十三项、女生十三项）
（1）学生男子组：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跳高、铅球(7.26kg)。

（2）学生女子组：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4×100M接力、4×400M接力、跳远、跳高、铅球（4kg）。

    （3）学生集体项目：拔河（10男10女）、集体跳绳、多人多足赛跑、单腿火车跑、仰卧起坐。
2．教工组：见工会另行通知。
六、报名办法：

1．学生组：
（1）运动员每人可报3项（另可兼报接力），各单位每项限报6人（不含接力和集体项目）。集体项目以学院为单位参赛。
（2）各单位限报领队一人（本单位领导）。教练员1人（本单位领导、辅导员或教师）

（3）凡在籍的学生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。
（4）各单位必须上交电子打印报名表一份和电子报名表（邮箱地址：31444574@qq.com，学生分男、女分别填写），并加盖本单位公章，报名表于2014年10月24日（星期五）17:00前送体育运动中心公共基础课部办公室。联系人：尹老师，电话：18062579700。如逾期不报者以弃权处理。报名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换项目和运动员，不得增报和补报。

2．教工组：见工会另行通知。
七、竞赛办法：

1．竞赛规则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

2．学生组：男女竞赛项目中的100M、200M、400M、采用分组预赛，按成绩录取前8名参加决赛，如成绩相等超过8名时，则对成绩相等的运动员举行附加赛，学生其他项目均采用预决赛决定名次。

3．各组竞赛的预赛、决赛的分组、道次以及顺序；田赛的各组项目分组、顺序均由大会编排记录统一抽签决定。

4．学生必须佩带大会规定的号码布，无号码布者及各组未报名者，均不得参加比赛。

5．径赛项目提前30分钟到起点径赛检录处检录，田赛项目提前40分钟到比赛地点检录。

6．田径跳高升高计划和三级跳远起跳标准：

（1）学生男子组：1.40M起跳，每次升高5CM；1.60M以上每次升高3CM。

（2）学生女子组：1.00M起跳，每次升高3CM。

（3）学生男子组三级跳远起跳为9M。
7．在竞赛中如对该项比赛的裁判发生异议时，必须在该项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，由该单位领导或教练员向大会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
8．学生某项报名不足8人，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。
9. 仰卧起坐：每队参赛人数4人，2男2女。比赛时间为男、女各1分钟，2组同时开始。准备姿势：仰卧于垫上，两腿并拢弯曲90度，双手向后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。另一队员压住两踝关节处（不得施加任何外力帮助）。裁判吹哨比赛开始，运动员快速收腹抬上体前屈，以两肘触及或超过两膝为完成一次。后快速向后仰卧至两肩触垫，接着做下一次动作。到一分钟裁判吹哨停止比赛，记取一分钟内完成的总数。交换队员进行比赛，记取另一组队员一分钟内完成的总数，4名队员成绩之和为该队最终成绩，以次数多者名次列前。 
10.单腿火车跑：每队参赛6人，3男3女，男女交叉站位。开赛前，除第一名队员（左手前伸并抓握一面小红旗）站立，其他队员依次将左手搭在前面队员的肩上，并把自己的右腿向前抬起，由前面队员的右手握住后面队员伸过来的脚踝，手和腿的方向应一致，形成一路纵队形成一列火车站立于起跑线后等待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，各队按照各自的节拍，保持原来的队形向前跳动，直到终点，如比赛中队形发生改变将取消比赛成绩。
11.集体跳绳竞：每队参赛12人（7男、5女），其中2男摇绳，其他10人进行8字跳绳。比赛时间为3分钟。发令枪响后摇绳人开始摇绳，跳绳运动员从1号摇绳人的一侧（左侧或右侧）按顺序依次（男女站位不限）进入跳绳，直到10号完成跳绳。然后运动员重新从2号摇绳人的一侧（右侧或左侧）按顺序依次跳绳，中途不准换人和改变队员跳绳次序。每人不得在绳中连续跳，若有连续跳只计一次，又一次听到发令枪响后，停止跳绳，比赛结束。

12.多人多足赛跑：每队参赛10人（5男、5女），男女交叉站位。队员之间脚踝部相连接固定（连接器材由比赛方提供），直线向前跑动30米计时，如比赛中队形发生改变将取消比赛成绩。
9．教工组：见工会另行通知。
八、录取名次，计分及奖励办法：

1．学生男子组、学生女子组各项录取前8名，凡破记录者发给破记录奖。

2．学生组获单项（含接力和集体项目）1—8名奖品及证书。

3．学生组比赛设团体总分、男子团体总分和女子团体总分三项团体奖。

4．教工组：见工会另行通知。
九、有关要求和处罚规定

1．如在比赛中，出现冒名顶替，投机取巧者，取消比赛资格，如若比赛结束则追回奖品取消名次，并同时通报大会严肃批评。

2．任何项目在比赛时严禁采取伴跑等不符合规定的手段帮助运动员，一经发现取消该运动员的该项比赛资格。

3．严禁观众、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领队阻碍工作人员工作，凡在场内无理取闹、围观、纠缠、查看和一切阻碍正常裁判人员工作的现象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奖牌及通报批评。

十、本规程解释权属承办单位。

十一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武汉工商学院第十届田径运动会
大会组委会
2014年10月8日

